
本报记者 刘友婷

“购买口罩被诈骗，退了部分款，剩下的

钱该怎么拿回来？”2 月 21 日，吴先生通过网

络平台发出求助信息，称他代表公司采购两

万个口罩，付款 7.4 万元，卖家提供了快递运

单号。2月 17日，吴先生询问快递公司，对方

却称没这个快递。

当前，很多企业陆续复工，不少企业和

个人面临口罩紧缺难题，有的甚至遭遇诈

骗。截至 2 月 17 日，深圳检察机关已提前介

入 46 宗和疫情防控相关的案件，其中，以出

售口罩为名进行诈骗的就高达 38宗。

“从案件情况看，涉口罩的诈骗案中，犯

罪嫌疑人多通过 QQ 群、微信朋友圈、‘闲

鱼’APP 等网络平台，发布虚假的口罩售卖

信息。当受害人通过微信、支付宝、网上银

行等平台转账后，犯罪嫌疑人便拉黑、屏蔽

受害人。”深圳市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如

是说。

有人求购口罩，有人专门“杀熟”

和吴先生一样，近日，深圳的企业经营

者蔡先生也遇到了企业复工后口罩紧缺的

难题。他需要给员工尽快购置一批口罩，便

到处打听口罩销售渠道。

朋友黄某听说后，主动打电话联系称有

渠道可以安排从菲律宾采购一批口罩。“我

们是远亲，关系一直不错，平时在深圳还经

常一起打球、吃饭。”蔡先生说，因此他没有

怀疑，商定购买 3万个口罩，立刻转给了黄某

5.4万元。黄某收款后答应当天发货，几天后

就能到货。

次日，黄某再次联系蔡先生，称每个口

罩要加 5 毛钱。“当时我有点生气，也心存疑

虑。”然而，当蔡先生让黄某退钱时，黄某却

说钱已经转到菲律宾去了。蔡先生要求发

转账记录，对方却迟迟无法提供。这时，蔡

先生意识到被骗，开始追问退款，对方却关

机联系不上了。

蔡先生报警后，2月 15日，警方将黄某抓

获。经查，黄某骗取蔡先生的款项后，马上

将钱取现，购买游戏装备，参与网络赌博，钱

早已挥霍一空。

2 月 19 日，深圳龙华区检察院以涉嫌诈

骗罪，依法对黄某批准逮捕。

深圳一科技公司的股东刘某和黄某一

样，专坑熟人。2 月 3 日，刘某在无进货渠道

及货物的情况下，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口罩销

售信息。有好几个微信好友看到信息后，纷

纷向刘某购买，并支付定金。然而，当被要

求发货或退款时，刘某不再回复购买者信

息，并将手机关机。2月 14日，刘某因涉嫌诈

骗罪被刑事拘留。据初步统计，刘某涉嫌诈

骗共计 64.7万元。

谎称已发物流、途中被政府征扣

2 月 8 日，广东的巫某在微信朋友圈发

布口罩销售信息。深圳市龙华区的小娟看

到信息后，先后与巫某约定购买口罩共计 9
万个，并通过微信向巫某转账 2.4 万元作为

定金。其中 2000 元因小娟设置延迟支付被

退回。

2月 9日，小娟催促巫某发货。对方称已

发送物流，并提供了运单号。小娟查询运单

号为空后联系巫某，他又谎称口罩在物流途

中被政府征扣。2月 10日，小娟报警。

小白也是遭遇口罩诈骗的一员。“被骗

后，我们建了一个网购口罩被骗群，群里人

数一直在增加，有 61人了。诈骗的手段也各

式各样，被骗的金额高的大部分都是买口罩

捐给疫区的。”小白说，群里都是通过网购口

罩被诈骗的，渠道各式各样，有闲鱼、快手、

微博、朋友圈微商、中间商等等。

遭遇诈骗后，1 月 29 日，小白选择了报

警，并提供了微信号、微博号和对方的聊天

记录、转账记录等。2 月 2 日，公安局打电话

告知骗子抓到了。

后来，小白将自己的被骗经过、报警流

程写了出来，告诉其他受害者如何追回被骗

款。有受害者在小白的帖子下留言，想进受

害者群，其中就包括代表公司采购口罩被骗

的吴先生。

“知道被骗后，我赶紧联系卖家，才知道

他并不是发货人，而发货人已联系不上了。”

吴先生说，这次买口罩共有 5个中间商，除了

发货人外，和这 5 个人协商共退了 4.7 万元，

剩下的却追不回来。

检察机关对涉疫情案件一律快捕快诉

2月9日一早，深圳市罗湖区检察院检察官

秦嵘带着书记员，到看守所提审以销售口罩为

名进行诈骗的张某健。经审查后，检察院于 2
月10日以涉嫌诈骗罪依法对张某健提起公诉。

据介绍，张某健在得知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很多群众有求购口罩的需求后，产生了通

过网络实施诈骗的念头。1 月 27 日，李某春

通过微信发布求购口罩的消息，随后张某健

与李某春联系，称其有口罩出售，双方商谈

后约定交易。1 月 30 日上午，李某春在来深

圳交易的途中，便委托朋友向张某健转账

8000 元。收到款项后，张某健将李某春的微

信拉黑。1月 31日，张某健被抓获归案。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疫情前

面，本来每个人都应当齐心协力，共同抗

击。你知不知道为了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

击战，有很多的人迎难而上，在一线奋战，还

有很多人竭尽所能，奉献大爱。你为了自己

的一己之私，利用老百姓对于这种疫情防控

物资口罩的迫切需要，实施诈骗犯罪，侵害

的不仅仅是被害人的财产权，不仅仅是那

8000 元钱，还影响了整个防控的社会秩序，

明白吗？”

这是该案办理过程中，秦嵘对张某健说

的一番话，为的是使其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

误，杜绝再犯。

据秦嵘介绍，在疫情防控期间，利用网络

假借销售口罩的名义，骗取他人财物 8000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66条规定，已

构成诈骗罪。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期间，

假借销售用于预防突发传染病疫情用品的名

义，诈骗他人财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

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 7条规定，应当从重处罚。

记者了解到，深圳检察机关依法严厉打

击涉防控疫情物资诈骗罪等犯罪，加强与公

安机关的沟通协调，对所有涉疫情案件做到

一律提前介入、一律专人指导、一律快捕快

诉，并在此基础上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

法律关，依法提出量刑建议。同时，检察官

提醒，市民购买口罩等防护用品，一定要通

过正规渠道，切勿轻信网上不明售卖信息，

以免上当受骗。购买防护用品时，记得保留

小票、索要发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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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月 17日，深圳检察机关介入 46宗涉疫情防控案件，涉口罩诈骗达 38宗。有人收到假运单号后才得知——

网上买口罩，竟隔5个中间商
阅 读 提 示

本期主持人：本报记者 卢越

编辑您好！
我是一名武汉籍外地来京务工人员，从

事月嫂工作。2019年9月，就家政服务事宜，
我与北京某家政公司及雇主签订协议，约定
由我向雇主提供非住家幼儿照料服务，月工
资6000元，每周休息一天。第一个月的工资
由雇主通过公司向我支付，此后直接由雇主
支付。根据合同约定，雇主已向公司交纳一
年服务费用6000元（每月500元）。

今年1月20日，我回武汉老家过年。谁
知暴发了疫情，我无法返京上雇主家干活，
至今仍在武汉。因为疫情的缘故，雇主提出

要和我解除合同。但是，雇主以公司向其收
取了服务费为由，拒绝支付我1月份的工资。

请问：雇主的理由对吗？我该如何维
权？ 读者：玉琴

玉琴您好！
首先要明确的是，您与雇主之间是劳务

合同法律关系，适用于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考虑到现在疫情防控需要，您不能来京

继续为雇主提供劳务，雇主可以以不可抗力

为由解除合同。

因为本次疫情具有不能预见、不能避免

且不能克服的特征，因此，其性质属于法律

上规定的不可抗力事件。根据合同法规定，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

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法律另有

规定的除外。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不可抗力，已使

您继续履行非住家幼儿照料合同成为不可

能。在此情况下，雇主提出解除劳务合同，

应当免除雇主的违约责任。至于雇主已向

家政公司交纳的服务费，家政公司应当向雇

主退还剩余服务费。

与此同时，在 2020年 1月份，您已经提供

劳务，雇主有义务按照合同约定向您支付劳

务费，不能以家政公司已收取服务费为由拒

绝支付。

因此，您可以通过家政公司与雇主协商

解决。如果协商不成，您可以在三年之内通

过民事诉讼起诉雇主依法维权。

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霍薇

读者来信

为您释疑

本报记者 庞慧敏

【案情回顾】

2月 4日，不少微信群、朋友圈中传播一段

视频。画面显示，一名女子扯出两张纸巾，擦

鼻子和嘴巴后扔到电梯里。电梯到了相关楼

层后，她走出去，又叫来两男一女走进电梯。

其中一男子走进电梯，抽出几张纸巾往上面吐

口水，然后擦到电梯的按键上。

这段来自广西横县一小区公共区域的视

频让许多人感到震惊又愤怒。当日中午，警方

将涉事嫌疑人姜某辉传唤到派出所调查处

理。姜某辉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经

该县人民医院专家组会诊，姜某辉无咳嗽、发

热等症状。据了解，公安机关依法对姜某辉处

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律师说法】

2月 20日，记者连线北京中银（南宁）律师

事务所覃鸿伟律师。覃鸿伟认为，目前处于举

国上下共克时艰的关键时刻，自觉遵守国家最

基本的公共卫生秩序是每个人的义务。对于

如何认定这些人的法律性质和责任，覃鸿伟表

示，“要根据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及行为人的

主观恶性而斟酌确定，情节轻微的一般按行政

拘留等行政处罚处理。情节严重的按寻衅滋

事处理。”

覃鸿伟介绍，我国刑法第 114条规定，“放

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

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 3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由此可见，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不需要以发生严重后果作为定罪

标准。

“吐口水等行为可增加疫情隐患，但是如

果当事人并无疑似或确诊情况，实际上并没有

损害公共安全的危险性存在，若以该罪论处则

不太适用。”

覃鸿伟表示，对于该类案件的定性，要根

据行为人本身有无疑似或者确诊情况、行为的

持续性，以及行为人本身对于疫情的了解等因

素对案件进行全面把握。

覃鸿伟解释，电梯是密闭狭小的空间，也

是传播病毒的高风险区域，相互接触交叉感染

的风险大。对于明知自己是新型冠状病毒携

带者仍在电梯等公共场所吐口水，故意传播病

原体，构成犯罪的，应当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罪从重处罚。

“此类不文明行为，缺乏公共安全意识和

公德心，更有可能因此涉嫌违法犯罪。在特殊

时期，对类似行为，应该予以谴责。”覃鸿伟说。

疫情期间乱吐口水，追责！

本报讯（记者吴铎思）“可以认定杨某既不属于企业

停薪留职人员、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下岗待

岗人员以及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也不属于非全日

制用工的劳动者，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可以再与其他用人单

位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故杨某与某安保公司之间建

立的并非劳动关系。”日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

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再审请求，维持原判。

2017年 7月，杨某被某物业公司招用为保安，未签订

劳动合同。同年 10月 26日，杨某工作期间因违反公司制

度，物业公司于 2018年 1月 8日对其作出停职待岗、留岗

查看的决定，并扣发杨某工资共计 3787元。

2017年 10月，杨某在未与某物业公司解除劳动关系

的情形下，进入某安保公司从事保安工作，同年 11 月 27
日被某安保公司派至某学院担任保安。2018 年 4 月 8
日，杨某在某学院的厕所内晕倒后死亡。

2017 年 11 月 1 日，某安保公司与某学院签订了安保

服务合同及补充协议，合同期限为一年，约定某安保公司

为某学院提供保安服务，每人安保服务费为 3500 元/
月。并约定某安保公司派遣的工作人员在某学院处工作

期间发生工伤事故，某安保公司有义务按《工伤保险条

例》的规定进行处理。

本案主审法官介绍，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杨某与某安保

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同一时期一个人原则上只能与

一个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除非劳动者属于企业停薪留

职人员、未达到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下岗待岗人员和企

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或不定时工作制、非全日制用

工、业余时间兼职等情况所形成的双重劳动人事关系。

本案中，杨某既不属于企业停薪留职人员、未达到法

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下岗待岗人员以及企业经营性

停产放长假人员，也不属于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不具

备法律规定的可以再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主

体资格，故杨某与某安保公司之间建立的并非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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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期间，不少企业和个人面临口罩

紧缺难题，有的甚至遭遇诈骗。检察机关

办案发现，犯罪嫌疑人多通过QQ群、微信

朋友圈、APP等网络平台，发布虚假口罩售

卖信息，收到受害人转账后便将其拉黑。

检察官提醒，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期间，

假借销售用于预防突发传染病疫情用品的

名义，诈骗他人财物，应当从重处罚。

法 问G

“疫”案说法G

雇主交了家政服务费，就能不支付月嫂工资吗？

保安认工伤要找“东家”
法院否认双重劳动关系

【链接】

战“疫”紧要关头，各地却陆续出现

数起恶意吐口水事件，令人错愕。

2月 4日，重庆的郭某龙因与女友

争吵后心情郁闷，为发泄情绪，在路边

向路人吐口水，多人受到惊吓。2月 11
日，郭某龙被依法批捕。

2月 5日，柳州一小区公共视频显

示，一名头戴奇怪面罩的男子进入电梯

按下楼层按键后，立即脱下面罩，往电

梯门吐口水。事后调查发现，这竟是一

名15岁少年恶作剧所为。

2月 10日，在北京大兴区黄村镇某

村庄内，因不戴口罩出门，38岁的女子

刘某英与村防疫人员发生争执，在民警

赶到后，刘某英依旧不配合。刘某英被

民警带回派出所，在测量体温时向民警

吐口水。因涉嫌阻碍执行职务，刘某英

被大兴分局行政拘留7日。

2月9日，在河南省焦作市康业医用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在生产口罩。 新华社发


